




内 容 提 要

为帮助广大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者、食品从业人员、食品检验人员

和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等其他相关人员深入学习、深刻理解《上海市实

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〉办法》（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的立法精神

及其主要内容，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组织市农委、质监、工商、食药监等

部门的一线执法人员和部分专家，共同撰写了本书。起草人员紧密结

合监督执法实践，既全面通俗地介绍了《实施办法》的基本内容，又对

《实施办法》所有６章６２条法条，逐条进行了解读诠释，尤其是对监督

执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，阐明了观点，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见

解。实用性、操作性强是本书的最大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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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事关市民身体健康、生命安全，是城市公共

安全运行的一个重要方面。近年来披露的一些食品安全

事件，暴露了城市运行过程中的许多薄弱环节，主要表现

在食品企业生产规模化、组织化程度低；食品供应自给率

低；食品企业诚信体系不完善；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不健全

等等。这些都要求我们，务必清醒地认识到食品安全工作

的长期性、复杂性、艰巨性；务必增强紧迫感、责任感，努力

工作，强化监管，作出让百姓满意的回应。

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，并

把开展地方立法作为加强食品安全的重要举措。２００９年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食品安全法》）

实施后，本市立即启动了地方立法，经过深入细致的调研

和实地考察，《上海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〉

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９日正式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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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，并于９月１日正式实施。这是贯彻国家《食品安全法》

的首部地方实施办法。《实施办法》根据国家《食品安全

法》的授权，结合本市的特点，按照“拾遗补缺”的原则，全

面总结多年来本市食品安全监管取得的成效，特别是经过

上海世博会证明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，以地方立

法的形式予以确立。为全面贯彻落实《食品安全法》和《实

施办法》，２０１１年上海市政府连续颁布实施了五部食品安

全相关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充分体现了市委、市政府做

好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心和信心。

上海的《实施办法》紧紧围绕上海“十二五”期间实现

创新驱动、转型发展的总体要求，结合上海城市化建设快

速发展、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面临挑战的实际，针对食品安

全突出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，从八个方面作出了地方立法规

定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：一是首次以地方立法对小作坊

和食品摊贩的管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；二是明确地方政府

负总责，明确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职能；三是

禁止生产销售安全风险较高的食品；四是严格控制食品添

加剂的使用；五是要求设立全市统一的投诉举报电话，便

于市民举报违法行为；六是禁止回收食品和过期食品再用

作食品原料；七是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食品安全

～２～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序

信用档案；八是加强了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。

《实施办法》是一部科学性、针对性、操作性较强的地方法

规，必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对规范本市食品安全工作产生

积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。

《实施办法》颁布实施后，市人大、市政府认真组织了

专题学习培训班，有力促进了《实施办法》的贯彻落实。为

帮助广大食品安全监督执法人员和食品生产经营者深入

学习，深刻理解《实施办法》的立法精神及其主要内容，市

食品安全委员会组织市农委、质监、工商、食药监等部门的

一线执法人员和部分专家，共同撰写了《上海市实施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〉办法解读》一书。起草人员紧密

结合监督执法实践，既全面通俗地介绍了《实施办法》的基

本内容，又对《实施办法》所有六章六十二条法条，逐条进

行了解读诠释，尤其是对监督执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和

适用，阐明了观点，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见解。实用性、操作

性强是本书的最大特色。

我深信，本书的出版，对于帮助食品安全监督执法人

员、食品生产经营者和关心支持食品安全工作的广大市

民，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《实施办法》将会起到积极的作

用。同时，也希望随着本书的出版，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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掀起学习宣传《实施办法》的高潮，学好法，用好法，依法行

政，严格执法，为保障食品安全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

健康作出新的贡献。

上海市副市长

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

２０１１年１２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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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上海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食品安全法〉规定（草案）》的说明
———２０１１年１月５日在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

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、副局长

上海市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
　王龙兴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就市人民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

议的《上海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〉规定（草案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规定（草案）》）作如下说明。

一、立法的必要性

（一）确保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在本市的贯彻施行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食品安全法》）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条

例》）已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和７月２０日起正式施行，确立

了我国现阶段的食品安全基本法律制度，对规范食品生产经营

活动，防范食品安全事故发生，增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规范

性、科学性和有效性，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具有十分

重要的意义。上海作为一个常住人口已超过１　９００万（２００９年

末统计）的特大型城市，保证食品安全历来是全市工作的重中

之重。为了确保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其《实施条例》所确立的食品

安全法律制度在本市的贯彻施行，进一步提高本市食品安全的

整体水平，有必要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相应的配套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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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到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其《实施条例》的内容已较为详尽，

《规定（草案）》遵循“拾遗补缺、注重实效”的基本思路，重点就

本市实施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其《实施条例》过程中需要加以补充、

细化的内容，《食品安全法》授权地方制定的管理规定，以及若

干体现地方特色的创制性规定，进行有针对性的立法。

（二）根据授权制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
管理规定

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历来是食品安全事故的

多发领域，食品安全监管相对薄弱，而且具有地域性、分散性等

特点，监管难度较大，也很难在国家层面作出统一的规范。为

此，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授权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，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从

事生产经营活动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。因此，根据法律授权制

定本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管理规定，依法对其

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加强监督管理，是本次立法的重要动因

之一。

（三）对食品安全保障和监管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总
结、固化

长期以来，本市在食品安全保障和监管工作中探索、积累

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制度措施，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。特

别是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的食品安全保障，为世博会的圆满成

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，其中一些行

之有效的措施，也应当以立法的形式转化为长效机制，推动本

市的食品安全保障和监管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其《实施条例》相继施行之后，市食品药品

监管局即牵头启动《规定（草案）》的调研、起草工作。２０１０年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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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底，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将《规定（草案）》报送市政府。随后，

市政府法制办书面征求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、市工商行政管理

局、市农业委员会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、市卫生局、市商务

委员会、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１６家相关部门，浦东新区等

１１个区县，以及市政协、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市律师协会的意见，

分别召开了由食品生产、流通、餐饮环节的企业与行业协会，

区、县食品安全协会，乡、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，市人大代

表，有关专家、学者等参加的座谈会和专家论证会听取意见，就

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监管进行了实地调研，广泛

征求各方面的意见。其间，市政府法制办就《规定（草案）》的体

例、基本思路、主要内容等问题，多次与市人大教科文卫委、市

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进行沟通、会商。根据各方面的意见，市政

府法制办对《规定（草案）》又作了进一步修改、完善，报市政府

审核同意后，最终形成目前的《规定（草案）》。

三、《规定（草案）》的主要内容和需要说明的问题

《规定（草案）》共六章五十六条，包括总则、一般规定、食品

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、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和附则。需

要说明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五个方面。

（一）关于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
食品安全是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关系

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，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广

泛参与、各司其职。为此，《规定（草案）》第一章对食品安全相

关责任主体作了明确规定。

一是明确食品生产经营者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

任。《食品安全法》确立了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

任人的基本理念，实施条例对此又作了进一步强化和落实，《规

定（草案）》根据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其《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，要求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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